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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6 

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授权签字人变更审批表 

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河南森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 

   年   月   日 

授权签字人 原授权签字领域 变更后的授权签字领域 变更类型 
检验检测

地址 

汪小芳 

通过资质认定的

环境（水和废水、

环境空气和废

气、土壤和沉积

物、固体废物、

生物）领域 

通过资质认定的环境（水和废

水、环境空气和废气、室内环

境空气、土壤和沉积物、固体

废物、生物、噪声、振动、油

气回收、电离辐射）领域 

授权签字

领域调整 

许昌市建

安区尚集

产业集聚

区东拓区

东航路 5

号 

   
 

 

   
 

 

自我承诺 
机构自我承诺，变更后的授权签字人符合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

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》的要求，并对真实性负责。 

联系人 汪小芳 手机 

 

15836540161 

 

通信地址 

及邮编 

许昌市建安区尚集产业集聚区

东拓区东航路 5号, 461100 
传真 

 

 

资质认定 

部门意见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0 年 04月 09日 

注： 1.此表一式二份，检验检测机构和资质认定部门分别留存； 

2.变更类型包括：新增、撤销、授权签字领域调整；新增时原授权签字领域可填“无”，撤销时变更后的授权签

字领域可填“无”； 

3.授权签字人变更时，需同时提供申请书中的附表 2-1 授权签字人基本信息表，必要时，资质认定部门可派员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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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考核，经批准后，可签发检验检测报告或证书。 

4.需一并提交本表的电子版； 

5.授权签字人变更时，需同时提供授权签字人申请表，经批准后，可签发检验检测报告或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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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-1： 

授权签字人基本信息表    

 

  姓    名：    汪小芳          性  别：   女      出生年月：     1983-12-17           

  职    务：   业务质控室主任         职  称：  同等能力       文化程度：     

本科              

  部门：     质控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电话：    15836540161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0374-52176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电子邮件：     wang_peifang@126.com                

  申请签字的领域：        通过资质认定的环境（水和废水、环境空气和废气、室内

环境空气、土壤和沉积物、固体废物、生物、噪声、振动、油气回收、电离辐射）领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何年毕业于何院校、何专业、受过何种培训：   许昌学院           化学工程与工

艺        2019年 10月参加河南省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内审员培训并获得内审员资

格；2019年 11月参加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质量风险与控制培训并获得相应证书；                

  工作经历及从事检验检测机构工作的经历：  2012年 8月至 2019年 8 月在河南红东

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化验室主任，主要从事化工产品检测及环境检测工作；2019

年 9月至今在河南森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担任业务质控室主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相关说明（若授权领域有变更应予以说明）： 

     通过资质认定的全部领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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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申请人每人填写一张。 

 

 

仅
供
资
质
查
验
 不

做
他
用

附件8

208



 

 第 1 页 /共 2 页 
 

附表 7： 

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标准（方法）变更审批表 

检验检测 

机构名称 

 

河南森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月 29日 

（印章） 

 

联系人 汪小芳 手机 18697367065 传真  

序号 
类别(产品/项目

/参数) 

产品/项目/参数 已批准的标准（方法）

名称、 

编号（含年号） 

变更后的标准（方法）名称、

编号（含年号） 

限制范

围 

变更内

容 序号 名称 

一 
水和废水（95

项） 
2 流量 

地表水和污水

监测技术规范

（5.3.1.2 流

速仪法）  HJ/T 

91-2002 

污水监测技术规范

（6.6.2 流量测量） 

HJ 91.1-2019 

 

标准

编号、

名称、

年号

变更 

三 
土壤和沉积

物（8项） 
8 

六价

铬 

固体废物 六价

铬的测定 碱消

解/火焰原子吸

收分光光度法              

HJ 687-2014 

土壤和沉积物 六价

铬的测定 碱溶液提

取-火焰原子吸收分

光光度法 HJ 

1082-2019 

 

标准

编号、

名称、

年号

变更 

是否自我承诺 

√ 本次变更不涉及实际能力变化，

本机构承诺已具备新标准（方法）所

需相应资质认定条件，并对承诺的真

实性负责。 

本机构技术负责人审查意见： 

同意变更 

 

 

签名：杨慧平  2020年 5月 29日 

 申请资质认定部门组织专业技术评

价组织/专家书面审查。 

专业技术评价组织/专家审查意见： 

 

 

 

签名：    

资质认定部门

审核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06 月 09日 

 

 

注：①此表备案后机构自行下载打印留存，并在指定位置加盖检验检测机构公章，技术负责人在指定位置

签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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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“序号、资质认定项目名称”应与《证书附表》一致； 

③如标准（方法）仅为年号、编号变化，或变更的内容不涉及实际检验检测能力变化，可填写此表； 

④机构如选择自我承诺的方式，资质认定部门无需组织专业技术评价组织/专家审查，直接批准，在

后续监督管理中对被审批单位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，发现承诺内容不实，资质认定部门将撤

销审批决定，并将相关情况记入诚信档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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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7： 

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标准（方法）变更审批表 

检验检测 

机构名称 

 

河南森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月 28日 

（印章） 

 

联系人 汪小芳 手机 18697367065 传真  

序号 
类别(产品/项目

/参数) 

产品/项目/参数 已批准的标准（方法）

名称、 

编号（含年号） 

变更后的标准（方法）名称、

编号（含年号） 

限制范

围 

变更内

容 序号 名称 

一 
水和废水（95

项） 
77 吡啶 

水质 吡啶的测

定 气相色谱法  

GB/T 

14672-1993 

水质 吡啶的测定 

顶空/气相色谱法 

HJ 1072-2019 

 

标准

名称、

编号、

年号

变更 

二 
环境空气和

废气（56项） 
121 

氟化

氢 

固定污染源废

气 氟化氢的测

定 离子色谱法

（暂行）  HJ 

688-2013 

固定污染废气 氟化

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

法 HJ 688-2019 

 

标准

年号

变更 

二 
环境空气和

废气（56项） 
147 

氯苯

类化

合物

（氯

代苯、

1,4-

二氯

苯、

1,2,4

-三氯

苯） 

大气固定污染

源 氯苯类化合

物的测定 气相

色谱法  HJ/T 

66-2001 

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

苯类化合物的测定 

气相色谱法 HJ 

1079-2019 

 

标准

名称、

编号、

年号

变更 

一 
水和废水（95

项） 
6 

浊度

（浑

浊度） 

浊度 便携式浊

度计法 《水和

废水监测分析

方法》（第四版

增补版）国家环

境保护总局

（2002年）第三

篇 第一章 四

（三） 

水质 浊度的测定 

浊度计法 HJ 

1075-2019 

 

标准

名称、

编号、

年号

变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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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自我承诺 

√ 本次变更不涉及实际能力变化，

本机构承诺已具备新标准（方法）所

需相应资质认定条件，并对承诺的真

实性负责。 

本机构技术负责人审查意见： 

同意变更 

 

 

签名：杨慧平  2020 年 6月 28日 

 申请资质认定部门组织专业技术评

价组织/专家书面审查。 

专业技术评价组织/专家审查意见： 

 

 

 

签名：    

资质认定部门

审核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07 月 14日 

 

 

注：①此表备案后机构自行下载打印留存，并在指定位置加盖检验检测机构公章，技术负责人在指定位置

签名； 

②“序号、资质认定项目名称”应与《证书附表》一致； 

③如标准（方法）仅为年号、编号变化，或变更的内容不涉及实际检验检测能力变化，可填写此表； 

④机构如选择自我承诺的方式，资质认定部门无需组织专业技术评价组织/专家审查，直接批准，在

后续监督管理中对被审批单位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，发现承诺内容不实，资质认定部门将撤

销审批决定，并将相关情况记入诚信档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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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7： 

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标准（方法）变更审批表 

检验检测 

机构名称 

 

河南森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月 27日 

（印章） 

 

联系人 汪小芳 手机 18697367065 传真  

序号 
类别(产品/项目

/参数) 

产品/项目/参数 已批准的标准（方法）

名称、 

编号（含年号） 

变更后的标准（方法）名称、

编号（含年号） 

限制范

围 

变更内

容 序号 名称 

六 
电离辐射（3

项） 
31 氡 

民用建筑工程

室内环境污染

控制规范（附录

E 土壤中氡浓

度及土壤表面

氡析出率测定）   

GB 50325-2010 

民用建筑工程室内

环境污染控制标准

（附录 C 土壤中氡

浓度及土壤表面氡

析出率测定）GB 

50325-2020 

 

标准

年号

变更 

是否自我承诺 

√ 本次变更不涉及实际能力变化，

本机构承诺已具备新标准（方法）所

需相应资质认定条件，并对承诺的真

实性负责。 

本机构技术负责人审查意见： 

同意变更 

 

 

签名：杨慧平  2020 年 11月 27日 

 申请资质认定部门组织专业技术评

价组织/专家书面审查。 

专业技术评价组织/专家审查意见： 

 

 

 

签名：    

资质认定部门

审核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2 月 10日 

 

 

注：①此表备案后机构自行下载打印留存，并在指定位置加盖检验检测机构公章，技术负责人在指定位置

签名； 

②“序号、资质认定项目名称”应与《证书附表》一致； 

③如标准（方法）仅为年号、编号变化，或变更的内容不涉及实际检验检测能力变化，可填写此表； 

④机构如选择自我承诺的方式，资质认定部门无需组织专业技术评价组织/专家审查，直接批准，在

仅
供
资
质
查
验
 不

做
他
用

附件8

213



 

 第 2 页 /共 2 页 
 

后续监督管理中对被审批单位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，发现承诺内容不实，资质认定部门将撤

销审批决定，并将相关情况记入诚信档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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